


































































































集宁区二岽村、邓士村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

目土地出让收入评估测算过程 

 

一、估算原则 

土地出让价格是由其效用、相对稀缺性和有效需求三者相互作用

影响所形成，由于这些因素又经常处于变化中，在本次土地出让收益

估算过程中，主要遵循以下几项原则： 

（一）估算期日原则 

估算对象的土地估算结果是在估算期日的客观合理价值。由于地

产市场具有动态变化的特性，对于同一估算对象，随着时间的变化，

地价亦可能发生升降。某一宗地的价值水平总是与某一期日（时点）

相对应的，所以应根据项目的特点及委托估算方的具体情况，合理确

定一个估算期日。 

（二）替代原则 

根据市场运行规律，在同一商品市场中，商品或提供服务的效用

相同或大致相似时，价格低者吸引需求，即有两个以上互有替代性的

商品或服务同时存在时，商品或服务的价格是经过相互影响与比较之

后来决定的。土地价格也同样遵循替代规律，即某一块土地的价格，

受同一区域其它具有相同使用价值的地块，即同类型具有替代可能的

地块价格所牵制。换言之，具有相同使用价值、替代可能的地块之间，

会相互影响和竞争，使价格相互牵制而趋于一致。 

（三）合法原则 



土地估算应以估算对象的合法权益为前提进行。包括合法产权、

合法使用、合法处分。在合法产权方面，应以宗地权属证书、权属档

案的记载或其他合法证件为依据；在合法使用方面，应以使用管制（如

城市规划、土地用途管制）为依据；在合法处分方面，应以法律、法

规或合同等允许的处分方式为依据。 

（四）供需原则 

在完全自由市场中，一般商品的价格取决于需求与供给的均衡点，

需求超过供给，价格随之提高；反之，供给超过需求，价格随之下降。

由于土地具有地理位置的固定性、面积的有限性等自然特性，尤其在

我国城市土地属国家所有，市场中能够流动的仅是有限年期的土地使

用权，土地供方主要由国家控制，这一因素对地价具有至关重要的影

响，在进行土地估算时，充分分析影响地价的一般、区域、个别因素，

考虑土地特殊的供、求特性，寻找地价的变化规律，建立科学、合理

的地价指数体系。 

（五）变动原则 

一般商品的价格，是伴随着构成价格的因素的变化而发生变动的。

土地价格也有同样情形，它是各种地价形成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而

这些价格形成因素经常处于变动之中，所以土地价格是在这些因素相

互作用及其组合的变动过程中形成的。因此，在土地估算时，必须分

析该土地的效用、稀缺性、个别性及有效需求以及使这些因素发生变

动的一般因素、区域因素及个别因素。由于这些因素都在变动之中，

因此应把握各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其变动规律，以便根据目前的地



价水平预测未来的土地价值。 

（六）最有效利用原则 

土地估算应以估算对象的最高最佳使用为前提估算，土地的用途

要考虑到土地的位置的可接受性及这种用途的社会需要程度和未来

发展趋势，不应该受现实的使用状况所限制，而应对何种情况下才能

最有效使用，做出正确的判断。 

（七）价值主导原则 

土地综合质量优劣是对土地价格产生影响的主要因素。 

（八）审慎原则 

在估算中确定相关参数和结果时，应分析并充分考虑土地市场运

行状况、有关行业发展状况、以及存在的风险。 

（九）公开市场原则 

估算结果在公平、公正、公开的土地市场上可实现。 

总之，本次是在公开市场条件下进行的土地价值估算，在估算过

程中，按照国家、地方的有关规定，恪守客观、公正、科学、合法的

原则进行土地价值估算，做到估算过程合理，方法科学，结果准确，

严格保守估算秘密。 

二.商业用地估价方法与估价过程 

根据《城镇土地估价规程》，通行的估价方法有市场比较法、收

益还原法、剩余法、成本逼近法、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等。估价方法

的选择应按照地价评估的技术规程，根据当地地产市场发育情况并结

合估价对象的具体特点而确定。 

估价人员在认真分析所掌握的资料并进行了实地勘查后，根据估

价对象土地的特点及开发项目本身的实际状况，进行估价方法的选择： 



1、采用的方法 

（1）本次评估中估价师通过对当地的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和地产

交易中心等部门对于土地交易案例的咨询和了解，发现在估价对象所

在地有较多类似比较案例可供选择，估价师认为通过对三个案例考虑

期日、用途、年期、交易方式、区域因素、个别因素等影响因素的修

正，可以得到各个估价对象的价格；故适宜选用市场法进行评估。 

2、不采用的方法 

（1）由于乌兰察布市基准地价公布时间距本次评估基准日时间

较长，故本次不选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进行评估； 

（2）由于待估宗地规划用途为住宅兼容商业用地且位于城区内，

故不适合选用成本逼近法进行评估； 

（3）由于待估宗地为待开发土地，故不适合选用收益还原法进

行评估。 

（4）由于待估宗地为待开发土地，房地产预期售价具有不确定

性，故不适合选用剩余法进行评估。 

综上所述，本次估价采用市场比较法进行评估。 

（一）估价过程 

1.市场比较法 

市场比较法是根据替代原则，将待估土地与具有替代性，且在估

价期日近期市场上交易的类似地产进行比较，并对类似地产的成交价

格作适当修正以此估算待估土地客观合理价格的方法。 

市场比较法基本计算公式为：V=VB×A×B×D×E 

V——待估宗地价格 

VB——比较实例价格 

A——待估宗地情况指数/比较实例宗地情况指数 

B——待估宗地估价期日地价指数/比较实例宗地交易日期地价

指数 



D——待估宗地区域因素条件指数/比较实例宗地区域因素条件

指数 

E——待估宗地个别因素条件指数/比较实例宗地个别因素条件

指数 

⑴商业部分比较实例选择。 

比较实例的选择应符合下列条件。 

①与待估宗地属同一供需圈。 

②与待估宗地用途相同或相近。 

③与待估宗地的交易类型相同或相近。 

④交易价格为正常交易价格或可修正为正常交易价格。 

根据估价项目特点选取三个比较实例 

交易案例 A: 

行政区: 集宁区 电子监管号： 1509022018B00271-1

项目名称: 乌兰察布市集宁区君安加油气站项目 

项目位置: 杜尔伯特东街以北、泰宁南路以西、白海子西街以南、腾飞南路以东 

面积(公顷): 0.0471 土地来源: 新增建设用地 

土地用途: 批发零售用地 供地方式: 协议出让 

土地使用年

限: 
40 行业分类: 零售业 

土地级别: 一级 
成交价格(万

元): 
129.9018 

分期支付约

定: 

            

支付期

号 
约定支付日期 

约定支

付金额

(万元) 

备注 
 

  

1 2018 年 11 月 27 日 
129.90

18   
  

1 2018 年 11 月 27 日 
129.90

18 
      

土地使用权

人: 

集宁区君安石化加油加气站 

  

约定容积率: 
        

约定交地时间: 2018 年 9 月 28 日 
下限: 0 上限: 0.6 

约定开工时

间: 
2018 年 10 月 15 日 约定竣工时间: 2020 年 10 月 15 日 



实际开工时

间: 
  实际竣工时间:   

批准单位: 集宁区人民政府 合同签订日期: 2018 年 9 月 28 日 

选择理由：案例为商业用地，与估价对象相符，与估价对象具有

可替代性，用途、交易类型相近。 

交易案例 B: 

行政区: 集宁区 电子监管号： 1509022018B00191 

项目名称: 写字楼 

项目位置: 民建路 96 号（原草原假日酒店） 

面积(公顷): 0.172 土地来源: 现有建设用地 

土地用途: 批发零售用地 供地方式: 协议出让 

土地使用年

限: 
20 行业分类: 零售业 

土地级别: 一级 
成交价格(万

元): 
366.876 

分期支付约

定: 

            

支付期

号 
约定支付日期 

约定支付

金额(万

元) 

备注 
 

  

1 2018 年 6 月 13 日 366.876 
 

  

1 2018 年 6 月 13 日 366.876       

土地使用权

人: 

乌兰察布市乌盟金店有限责任公司 

  

约定容积率: 
        

约定交地时间: 2018 年 6 月 13 日 
下限: 0 上限: 0 

约定开工时

间: 
  约定竣工时间:   

实际开工时

间: 
  实际竣工时间:   

批准单位: 集宁区人民政府 合同签订日期: 2018 年 6 月 13 日 

选择理由：案例为商业用地，与估价对象相符，与估价对象具有

可替代性，用途、交易类型相近。 

交易案例 C: 

行政区: 集宁区 电子监管号： 1509022018B00070 

项目名称: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内蒙古乌兰察布石油分公司集宁区康宁路加油站项目 

项目位置: 泉山北街南侧、康宁路西侧 

面积(公顷): 0.2707 土地来源: 现有建设用地 



土地用途: 批发零售用地 供地方式: 挂牌出让 

土地使用年

限: 
40 行业分类: 零售业 

土地级别: 一级 
成交价格(万

元): 
1530 

分期支付约

定: 

            

支付期

号 
约定支付日期 

约定支付

金额(万

元) 

备注 
 

  

1 2018 年 4 月 10 日 1530 
 

  

1 2018 年 4 月 10 日 1530       

土地使用权

人: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内蒙古乌兰察布石油分公司 

  

约定容积率: 
        

约定交地时间: 2018 年 4 月 10 日 
下限: 0 上限: 1 

约定开工时

间: 
2018 年 5 月 15 日 约定竣工时间: 2020 年 5 月 15 日 

实际开工时

间: 
  实际竣工时间:   

批准单位: 集宁区人民政府 合同签订日期: 2018 年 4 月 10 日 

 

选择理由：案例为商业用地，与估价对象相符，与估价对象具有

可替代性，用途、交易类型相近。 

⑵比较因素的选择。 

选择的比较因素有：土地使用年期、土地取得方式、土地用途、

交易日期、价格类型、交易类型、区域因素、个别因素。 

⑶因素条件说明表。 

                   表一     比较因素条件说明表 
比较因素 待估对象 实例 A 实例 B 实例 C 

交易价格 待估 2758 2133 5652.01 

位   置 

集宁区二岽村、邓

士村棚户区（城中

村）改造项目 

杜尔伯特东街以

北、泰宁南路以

西、白海子西街以

南、腾飞南路以东

民建路 96 号（原草

原假日酒店） 

泉山北街南侧、康宁

路西侧 

用   途 商业 商业 商业 商业 

交易日期 -- 2018.9.28 2018.6.13 2018.4.10 

土地使用年期 40 40 40 40 

价格类型 -- 市场价格 市场价格 市场价格 



交易类型 -- 正常出售 正常出售 正常出售 

区

域

因

素 

距商服中心距

离 
9 公里 9 公里 11 公里 3 公里 

商服中心功能

齐备度 
较好 较好 一般 好 

绿地覆盖度 较优 较优 较优 较优 

人口结构 一般 一般 一般 一般 

道路类型 生活型主干道 生活型主干道 生活型主干道 生活型主干道 

公共交通便捷

度 
一般 一般 一般 优 

人口密度 一般 一般 一般 一般 

集聚效应 一般 一般 一般 好 

周边土地利用 一般 一般 一般 优 

个

别

因

素 

形状 基本呈矩形 基本呈矩形 基本呈矩形 基本呈矩形 

临街条件 一面临街 一面临街 一面临街 两面临街 

地质条件 
工程地质条件，

较优 

工程地质条件，较

优 

工程地质条件，较

优 
工程地质条件，较优

宗地内、外开

发程度 

宗地外七通、宗

地内场平整 

宗地外七通、宗地

内场平整 

宗地外七通、宗地

内场平整 

宗地外七通、宗地内

场平整 

⑷编制比较因素条件指数表 

    因素条件指数编制原则：除期日、交易情况、年期及容积率外，

应以估价对象的个因素条件为基础，相应指数为 100，即期日、交易

情况、年期及容积率四项所对应的估价案例的修正指数 100，估价对

象根据相应情况具体修正。 

①年期修正 

委估宗地用途设定为商业用地，其中商业 40 年。使用年期修正

系数公式为：K=[1-1/（1+r）n]/[1-1/（1+r）m ]（式中：设定估价

对象剩余使用年期为 n=40，m=40，土地还原率采用《乌兰察布市土

地定级与基准地价更新》确定的商业用地还原率，土地还原率为7.18%）

则 K=[1-1/（1+7.18%）40]/[1-1/（1+7.18%）40]=1。 

土地使用年期修正指数表 
年期修正 待估宗地 实例 A 实例 B 实例 C 

土地使用年期 40 年 40 年 40 年 40 年 

修正系数 100 100 100 100 

②用途修正 



估价对象为商业用地，估价对象与案例 A、B、C 用途均相近，故

不需要修正。 
待估宗地 实例 A 实例 B 实例 C 

商业 商业 商业 商业 

修正系数 100/100 100/100 100/100 

③期日修正 

因交易案例时间不超过三年，故不进行修正。 

④交易方式 

公开市场成交，修正系数 100/100 

⑤交易情况 

案例为正常交易，修正系数 100/100 

⑥土地级别 

估价对象地块较多，与可比实例无法进行级别比较，故不进行修

正。 

⑦区域因素 

A、距商服中心距离：以估价对象为 100 每增加或减少 1 公里，

修正指数增加或减少 2%； 

B、集聚效应：分为优、较优、一般、较差、差五个等级，以待

估对象为 100%，每相差一个等级，修正指数增加或减少 3%； 

C、道路类型：将临道路类型分为主干道、次干道、支路及巷道，

以待估对象类型为 100，每增加或减少一个级别，修正指数增加或减

少 2%； 

D、公交便捷度：分为优、较优、一般、较差、差五个等级，以

待估对象为 100%，每相差一个等级，修正指数增加或减少 3%； 

E、人口密度：分为优、较优、一般、较差、差五个等级，以待

估对象为 100%，每相差一个等级，修正指数增加或减少 2%； 

F、商服中心功能齐备度：分为优、较优、一般、较差、差五个

等级，以待估对象为 100%，每相差一个等级，修正指数增加或减少

3%； 

G、绿地覆盖度：分为优、较优、一般、较差、差五个等级，以



待估对象为 100%，每相差一个等级，修正指数增加或减少 2%； 

H、人口结构：分为优、较优、一般、较差、差五个等级，以待

估对象为 100%，每相差一个等级，修正指数增加或减少 3%； 

I、周边土地利用：分为优、较优、一般、较差、差五个等级，

以待估对象为 100%，每相差一个等级，修正指数增加或减少 2%； 

⑧个别因素 

A、形状：以估价对象为 100，若比较案例优于此标准，则比较

案例的指数高于 100，若比较案例劣于此标准，则比较案例的指数低

于 100； 

B、容积率：因待估宗地地块较多，容积率不一致，无法比较，

故不进行修正； 

C、临街条件：以估价对象为 100，若比较案例优于此标准，则

比较案例的指数高于 100，若比较案例劣于此标准，则比较案例的指

数低于 100，每级别增加或减少 3%； 

D、地质条件：以估价对象为 100，若比较案例优于此标准，则

比较案例的指数高于 100，若比较案例劣于此标准，则比较案例的指

数低于 100，每级别增加或减少 2%； 

E、宗地内、外开发程度：以估价对象为 100，若比较案例优于

此标准，则比较案例的指数高于 100，若比较案例劣于此标准，则比

较案例的指数低于 100，每级别增加或减少 2%； 

⑨比较因素条件指数表 

表二     比较因素条件指数表 

比较因素 待估对象 实例 A 实例 B 实例 C 

交易价格 待估 2758 2133 5652.01

位   置 100 100 100 100 

用   途 100 100 100 100 

交易日期 100 100 100 100 

土地使用年期 100 100 100 100 

价格类型 100 100 100 100 

交易类型 100 100 100 100 

区域因素 距商服中心距离 100 100 96 112 



商服中心功能齐备度 100 100 97 103 

绿地覆盖度 100 100 100 100 

人口结构 100 100 100 100 

道路类型 100 100 100 100 

公共交通便捷度 100 100 100 106 

人口密度 100 100 100 100 

集聚效应 100 100 100 106 

周边土地利用 100 100 100 106 

个别因素 

形状 100 100 100 100 

临街条件 100 100 100 103 

地质条件 100 100 100 100 

宗地内、外开发程度 100 100 100 100 

⑸因素修正 

表三   比较因素修正系数表 

比较因素 实例 A 实例 B 实例 C 

交易价格 2758 2133 5652.01 

位   置 1.00  1.00  1.00  

用   途 1.00  1.00  1.00  

交易日期 1.00  1.00  1.00  

土地使用年期 1.00  1.00  1.00  

价格类型 1.00  1.00  1.00  

交易类型 1.00  1.00  1.00  

区域因素 

距商服中心距离 1.00  1.04  0.89  

商服中心功能齐备

度 
1.00  1.03  0.97  

绿地覆盖度 1.00  1.00  1.00  

人口结构 1.00  1.00  1.00  

道路类型 1.00  1.00  1.00  

公共交通便捷度 1.00  1.00  0.94  

人口密度 1.00  1.00  1.00  

集聚效应 1.00  1.00  0.94  

周边土地利用 1.00  1.00  0.94  

个别因素 

形状 1.00  1.00  1.00  

临街条件 1.00  1.00  0.97  

地质条件 1.00  1.00  1.00  



宗地内、外开发程度 1.00  1.00  1.00  

  1.00  1.07  0.71  

 比准价格  2758.00  2290.59  3993.86  

平均价格 3014（取整） 

⑹确定估价对象价格 

案例已通过各项修正，根据案例与估价对象的关联性采用简单算

术平均法确定比准价格。 

则比准价格=（2758.00 +2290.59 +3993.86）÷3=3014 元/平方

米。 

故评估测算的结果为 3014 元/平方米作为最终的评估结果。 

四、估价结果 

乌兰察布市集宁区棚户区改造项目用地经过以上评估测算过程

得出如下结论： 

商业用地土地单价：3014 元/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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